
 
 

證，並送主管機用印後轉送申請人收執。 

（四） 原領有危老重建推動師聘書因屆期申請換發或因故遺失或污損

申請補發者，改發危老重建推動師認可證，屬補發者其效期同原

聘書。 

（五） 推動師之資訊公告：有關推動師之相關資訊（姓名、性別、專業

證照、服務專線、服務單位及職稱、電子信箱或 Line 帳號等），

經當事人同意後，執行機關得置於網站公開宣導，俾利媒合本市

具有重建需求之社區住戶逕為洽訪。 

伍、 公寓大廈進階課程培訓講習 

一、 報名方式：參訓學員逕向培訓機構報名。詳細之培訓方式與內容等，另

於培訓機構及執行機關網站公告。 

二、 課程規劃：培訓機構應辦理培訓之課程內容及時數，規定如下： 

(共一四小時)  

項次 課程名稱 主要內容 課程時數 

1 
社區自治-公寓大廈

管理概要 

1.公寓大廈成立管理組織之目的與效益 

2.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概要 
三小時 

2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

之籌組及運作 

1.公寓大廈管理組織成立之法令依據 

2.管理委員會籌組及會議規範 

3.管理委員之選任及權責 

二小時 

3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

報備申辦作業實務 

1.管理組織籌組及報備流程 

2.管理組織報備相關書表文件 

3.管理組織申報系統介紹 

二小時 

4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之籌備及會議規範 

1.區權會議召集與籌備流程 

2.區權會權責及相關規範 

3.社區自治規約訂定、效力及應用 

二小時 

5 
公寓大廈相關奬勵

補助及申辦實務 

1.老舊公寓增設昇降設備 二小時 

2.結構快篩及階段性補強 一小時 

3.外牆安全檢查診斷申報及修繕補助 一小時 

4.老舊建築物外牆整新 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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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訓門檻：參訓學員於修滿培訓課程後，得參與結訓測驗，測驗成績達

八Ο分以上者，由培訓機構發給結業證書。 

陸、 培訓機構之作業規範 

一、 培訓機構之遴選 

（一） 推動師培訓機構採公開遴選，凡有意願之專業機構、學校或團

體，得提具計畫書向執行機關申請評選為培訓機構，執行機關得

成立評選小組，就申請資格、計畫書進行審查及評選，經獲選後

允其辦理推動師之課程講習訓練事宜。 

（二） 既有培訓機構得提報新增公寓大廈進階課程計畫，經執行機關同

意後辦理訓練事宜。 

二、 授課講師資格 

培訓課程之講師應檢附授課同意書，並應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 

（一） 現任或曾任大學校院講師以上職務，並就講授課程具相關科系教

學經驗者。 

（二） 從事都市更新、老屋重建、社區溝通、公寓大廈管理等相關專題

研究，並有專案報告書／著作，或大學校院與課程相關之課題研

究，取得碩士以上學位，且具三年以上工作年資者。 

（三） 大專以上相關科系畢業，現任或曾任營建（繕）主管機關之相關

業務人員或相關專業團體主管職位達三年以上者。  

（四） 其他具有相關專業實務經驗送交主管機關認可者。但「危老推動

師輔導案件報備及推動費請領實務」之課程師資，限於執行機關

內從事相關案件審查人員，或曾辦理輔導案件報備及推動費請領

各五案以上實務經驗者。 

三、 課程教材與教學場地 

（一） 培訓機構應依本計畫揭示之課程內容詳予規劃、編寫教材內容，

並送執行機關備查後，責由培訓機構自行印製。 

（二） 培訓講習之教學場地應符合都市計畫、建築與消防法規之教學、

講習、會議或集會之空間。 

四、 公告開班報名資訊 

培訓機構應將講習訓練之課程內容、上課時數、報名及收費方式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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